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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13年 5月 15日(星期三)上午 09時 30分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樓國際會議廳 

主    席：粘教務長振和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記錄：王柔方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貳、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行政業務報告 

一、目前已在辦理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排課作業，敬請各學術單位排課時注

意近二年教育部來文重要規定： 

(一)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7 日臺教高(五)字第 1100145243A 號函轉監察

院 110年 10月 21日院台教字第 1102430210號函，教育部囑請各校嗣後

針對非特殊類科之必修課程及共同科目等，宜安排專任教師授課，避免逕

由兼任教師教授；教育部未來亦將每年就各校校務基本資料庫資料進行

檢核，如兼任教師聘任數或教授必修課程數有異常增加現象，將納入後續

教學品質相關查核參考。 

(二)依據教育部 111 年 7 月 29 日臺教技(四)字第 1112302373 號函示，教育

部 109 年 12 月 9 日訂頒之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

準」第 5 條第 4 項規定，學校專任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任教課程領

域相符。教育部辦理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作業時，如發現有此類情形且

系所達一定比例者，教育部將予以持續列管或不通過，並限制學校實施遠

距教學、推廣教育或招收境外學生等保障學校教育品質相關作為；情節嚴

重者，將列為專案輔導學校。 

(三)依據教育部 111年 11月 21日臺教技(一)字第 1112303765號函示，教育

部於每年 6 月公布各校總量資源條件考核結果，依據教育部公布之考核

列計原則，專任教師須於所屬系所實際教授課程，不同職級之每週基本授

課時數，應與各校已完備的校內行政程序之專任基本授課時數一致；專任

教師於所屬系所實際教授課程時數應大於其他系所之授課時數，考核時

方能列入專任教師計算。 

(四)教育部 112 年 2 月 17 日臺教技通字第 1122300387 號函示，教育部業於

112 年 1 月 16 日臺教技(四)字第 1112304235B 號函訂頒「專科以上學校

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」，依該注意事項第 7點，教育部將

持續進行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作業，並訂定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

生受教權益查核指標」，其中「課程」查核指標規定課程規劃，應有中文

與英文對照版本。敬請各科系所之課程標準表及課程教學大綱除中文版

本外，配合製訂英文對照版本，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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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教育部於本年 4 月 12 日召開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會

(南部場次)」，當天會議宣導內容涉及教學品質、課程規劃、課程安排、

學分抵免、合併授課、遠距教學及校外實習等事項(請參閱附件 1-1)，本

處已於 4月 16日、4月 18日將當日會議簡報傳送給教學單位參考，並於

4 月 17 日第 527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，籲請各教學單位務必詳閱教育部

宣導說明會簡報重點，5月 8日第 528次行政會議，本處再次針對教育部

會議重點進行簡報說明(請參閱附件 1-2)，敬請各教學單位留意相關規定

並配合辦理。 

(六)教育部 113 年 4 月 17 日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922 號函，再次對專科以

上學校課程安排規範說明如下： 

    1.各學系(所)日間部課程安排應為週一至週五白天，進修學制(含在職專

班)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六及週日為原則。 

    2.各學系(所)、學制班別如有部分課程需安排於平日夜間或假日，應具有

必要性及合理性，並經學校相關程序辦理。 

    3.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節，同一門課不得連續課超過 4節，及不得

採短期密集授課。 

4.除課程安排規範外，若學校衡酌特定學系所、部分學制班之部分課程

因具特殊性質(例如醫學實習、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、實務操作課程

等)或聘請國外學者專家等，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，應

由學校教務、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，並明定完善配

套措施，再依校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，得酌予彈性安排。 

二、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」第四點規定(請

參閱附件 1-3)：有相關事證足認學校或任一院設班別、所、系、科或學位學

程於課程規劃、實際開課或其他情形有損害學生受教權益情事者，教育部得對

其進行學生受教權益之檢核及輔導。另教育部於本年 4月 12日召開「專科以

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會(南部場次)」補充說明，學校陳情案件若有影

響學生學習權益重大者，教育部將到校查核。本校 110-2 至 112-2 學期教育

部部長信箱教務類陳情案共計 25件(如下表)，其中「校內實習」課程陳情案

8 件，占近二年陳情案總數三分之一。本處已於 112 年 10 月 4 日召開「研商

課程革新及教務相關議題會議」報告事項第四點，籲請教學單位全盤檢討「校

內實習」課程，以避免違反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注意事

項」相關規定。敬請教學單位妥善規劃校內實習課程，課程實施方式必須依據

各系學系專業屬性及特色，規劃培養學生服務技能及良好工作態度之實務操

作課程。此外，有關課程實施方式及成績評定方式，請授課教師務必於教學大

綱內清楚敘明，並於開學初向學生妥善說明，以避免相關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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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二年教務類陳情案一覽表 

113.05.10製表 

編號 日期 主題 

1 111.02.23 建議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延長遠距教學時間事宜 

2 111.05.06 教授教育疏失，未盡導師之師責 

3 111.5.24 教師課程實施方式等相關事宜(因疫情調整授課方式，教師和學生

未達共識之事宜) 

4 111.5.31 教師授課及飲酒等疑義 

5 111.6.22 學生陳情反映老師教育不當，教師授課時間未依課程時間上課等相

關事宜。 

6 111.8.24 陳情專案教師授課時數 

7 111.9.23 家長反映校歌比賽練習佔用上課時間等相關問題 

8 111.10.03 某系校內實習課程教師授課等相關問題 

9 111.10.18 校內實習課程教師授課等相關問題 

10 111.10.20 校內實習課程教師授課情形疑義 

11 111.10.24 陳情未完成畢業門檻致畢業證書遭扣留相關事宜 

12 112.02.14 專案教師授課鐘點及聘用程序相關疑義 

13 112.04.20 某系實習老師疑義-校內實習授課方式 

14 112.05.09 某系實習教師疑義 1-校內實習情形 

15 112.05.10 某系實習教師疑義 2-未按教學大綱授課 

16 112.05.12 某系實習教師疑義-校內實習制度問題 

17 112.5.23 學生請假方式與扣考機制等相關疑義 

18 112.06.01 某系教師授課及成績登錄作業相關事宜。 

19 112.06.06 某領域教師教學方式相關疑義 

20 113.01.22 教師授課方式及課程規劃問題 

21 113.02.06 教師學術專長與授課課程安排相關疑義 

22 113.02.15 課程時間安排相關疑義-第 5節排課造成學生無午餐休息時間問題 

23 113.4.22 教師一週內上了五週的課程問題(密集調補課) 

24 113.5.6 校內實習課程規劃疑義 

25 113.5.8 校內實習課程服務時數及成績評定問題 

三、有關教學大綱填寫事宜，敬請各學術單位轉知所屬專兼任教師，除中文教學大綱

外，因本校有外籍學生就讀，為避免影響外籍學生學習權益，英文教學大綱也請

任課教師務必填寫。另提醒教師，教學大綱成績評定方式應敘明清楚，並請於開

學初向學生妥善說明，以避免相關爭議。 

四、112學年度「教學創新」獎勵已開始受理申請，申請截止日為 113年 6月 30日，

請各位教師踴躍參加，並請各教學單位協助轉達。 

五、請各教師於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協助播放智慧財產權宣導影片，並遵守智慧財產

權觀念(請參閱附件 1-4)，其他相關內容可逕上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，網址為：

http://lic.nkuht.edu.tw/IPR/main.php。 

六、有關教學相關事宜，請教師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，以免違法。 

http://lic.nkuht.edu.tw/IPR/main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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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請各學術單位提供 112-2 學期系上所開設之融入相關性平議題的專業課程名稱，

其中各科系至少 2 門，各研究所至少 1 門，並請填寫「性別平等議題納入專業課

程調查表」，逕送教務處備查。(請參閱附件 1-5)另依據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

107 年 3 月 29 日決議，敬請各學術單位提醒教師填寫教務系統授課大綱時明確

納入性平意識相關議題之具體文字，以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要求。 

八、本處 113 年 2 月 22 日召開之「新課綱~落實課程品保機制工作會議紀錄」討論

事項案由一決議：請教學單位配合完成附件(三位校外委員共通交集意見彚整檢

核表)，並經三級三審行政程序修正後，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繳交新課程地圖

與課程標準表(並註記修正部分)至教務處。另依據 113年 5月 14日永續發展與

校務研究中心召開「校長與各單位討論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會議」，校長指

示詳列各教學單位課程地圖、核心能力及課程內容是否修正情形，並請尚未依前

述會議決議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之單位，補送系課程委員會、院課程委員會審

議程序後，再提送 6 月召開之臨時校課程委員審議。有關 6 月臨時校課程委員

會議召開時間，教務處將另以電子郵件通知。 

 

        各教學單位課程地圖、核心能力及課程內容是否修正情形 

113.5.22更新 

學院 單位名稱 課程地圖 核心能力 
(包含校級、院級、
系級核心能力，校
發中心評鑑用) 

課程內容是
否修正情形 

餐旅學院 餐旅管理研究所 ○ ○ ○ 

旅館管理系 X X ○ 

餐飲管理系 X X X 

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X X X 

觀光學院 觀光研究所 ○ ○ ○ 

旅運管理系 ○ X ○ 

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○ X ○ 

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○ X X 

廚藝學院 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
究所 

X X X 

中餐廚藝系 X X X 

西餐廚藝系 X X ○ 

烘焙管理系 ○ X ○ 

餐飲廚藝科 X X X 

國際學院 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
士學位學程 

X X ○ 

應用英語系 X X X 

應用日語系 X X X 

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X X X 

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X X 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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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提案討論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本系進修部二年制「航空暨運輸訂位管理」調整課程名稱為「航空暨

運輸訂位實務」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二，編號 02-2，第 91-93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進修部二年制選修課程「航空暨運輸訂位管理」更改名稱為「航空

暨運輸訂位實務」2學分/2小時，追溯自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。 

二、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 112-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

(113.4.24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、會議記錄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案 由 二：本系申請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開數位課程乙案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

閱附件二，編號 02-1，第 63-90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鄭凱文老師：日間部四技航運二 A「會計學(一)」、進修部四技航運

二 A「會計學(一)」。 

二、旅運系徐伯一老師：日間部四技航運二 A「航空暨運輸訂位實務」、

進修部二技航運二 A「航空暨運輸訂位實務」。 

三、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 112-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

(113.4.24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數位課程授課申請書、數位課程製作著作權保證書、會議記錄

及簽到表。 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本系依據本校 111學年度系所評鑑結果之「委員意見待改善事項」自

我改善追蹤情形與追蹤建議修訂課程標準表及課程地圖乙案，提請審

議。(請參閱附件二，編號 02-3，第 94-131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擬新增課程【運輸學】選修/2 學分/2 小時、【航空貨運經營管理】

選修/2學分/2小時。 

二、因應學生提出有關航空暨運輸日語課程安排學期之妥適性，擬將大

二上學期【航空暨運輸日語】挪至大二下學期、大二下學期【航空

暨運輸應用日語】挪至大三上學期。 

三、本案課程標準表、新版課程地圖適用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。   

四、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 112-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

(113.4.24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、會議

記錄及簽到表。 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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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案 由 四：113學年度第 1學期日間部四技航運三年級【觀光專題講座】課程、

日間部四技航運四年級【觀光專題講座】課程及進修部二技【餐旅專

題講座】課程合併授課乙案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二，編號 02-4，

第 132-144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3 年 4 月 12 日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說明會所

述，避免跨部、跨學制、課程名稱不同、學分數不同等情形合併授

課，若有日間部及進修部合併授課之需求，應由學校教務、課程委

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，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，再依校內

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，得酌予彈性安排。 

二、本系 113-1 學期日四技三年級【觀光專題講座】必修課程(2 學分、

1學時)、日四技四年級【觀光專題講座】必修課程(2學分、1學時)

及進二技二年級【餐旅專題講座】必修課程(2學分、1學時)。因授

課教學目標將安排 7 位或以上航運或觀光業者及專家，就其職場經

驗或觀點，對同學們做正式之演講或座談。讓同學們更瞭解航運及

觀光產業，以增廣新知並厚植同學們與業界之溝通基礎。同時也考

量資源整合、學生間互動與合作並拓展多元化學習經驗。故，擬於

113學年度第 1學期合併授課。 

三、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 112-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

(113.4.24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五：航運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日間部四技航運三 A、日間部四技航運四

A，部分課程合併授課乙案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二，編號 02-5，

第 145-156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因日間部四技航運二 A(即 111 學年度入學)調整為大四執行校外實

習(一)、校外實習(二)，故於 113 學年度(即大三)繼續留在學校修

讀課程，也因日間部四技航運三 A(即 110 學年度入學)於 113 學年

度即將返校續讀大四課程，故，考量資源整合、學生間互動與合作

並拓展多元化學習經驗，擬將兩班部分必修、選修課程合併授課。 

二、合併授課清單如下：(提案單位於會後 5/21提供更新資料) 

課程名稱 必/選修 學分 學時 

飛航管制概論 選 2 2 

人力資源管理 選 2 2 

航空暨運輸進階英語 選 2 2 

飛行原理概論 選 2 2 

三、本案業經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 112-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

(113.4.24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主席裁示：請提案單位於會後提供課程清單，本案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


7 

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本系 113-1 學期教師申請數位課程授課乙案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

件三，編號 03-1，第 157-170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申請名單如下： 

編號 新/續開 課程名稱 班數 教師 學分 時數 

1 續開 餐飲資訊管理 3 劉聰仁 2 2 

二、本案業經餐飲管理系112-2學期第2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3.21)及112-2學期餐旅學院臨時課程委員會(113.4.9)決議通

過。 

三、檢附會議記錄、數位課程授課申請書、數位課程製作著作權保證書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由 二：修訂本系二技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標準表之備註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

閱附件三，編號 03-2，第 171-184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近幾年二技就讀人數逐年遞減，開課成功率偏低且需餐飲專業課程

補救教學情況較少，故刪除二技日間部課程標準表備註2及二技進修

部課程標準表備註2◎。 

二、本案業經餐飲管理系112-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2.22)及112-2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4.2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單。 

   決     議：本案追溯自 111學年度（起）入學學生適用，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由 三：有關本系 113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合併授課、隔週授課、開課學期

調整乙案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三，編號 03-3，第 185-188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因本系選修科目修課人數未達12人，該科目不予開班，為求順利開

課故改合併授課。 

二、特殊課程礙於授課內容需延續性需求，故採隔周授課延長授課時間。 

三、囿於本系班級數眾多，且師資人數、教師授課鐘點數考量以及排課

困難等原因，採上下學期開課，以利課程配比之分攤。 

四、本案業經餐飲管理系112-2學期第3次系課程委員會(通訊會議)審議

通過(113.4.22)及112-2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4.23)決議

通過。 

五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單。 

    決    議：提案單位修正附件「全學年開授狀態」課程清單－課程名稱「餐飲

資訊系統」更正為「餐飲資訊管理」，本案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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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師資培育中心 

案 由 一：修正本校「餐旅群-觀光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」案，提請審議。

(請參閱附件四，編號 04-1，第 189-218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112-2學期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(113.3.25)

及112-2學期第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(113.4.1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修正對照表及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（領域、群科）教師專

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修正本校「餐旅群-餐飲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」案，提請審議。

(請參閱附件四，編號 04-1，第 189-218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112-2學期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(113.3.25)

及112-2學期第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(113.4.1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修正對照表及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（領域、群科）教師專

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修正本校「外語群-英語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」案，提請審議。

(請參閱附件四，編號 04-1，第 189-218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112-2學期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(113.3.25)

及112-2學期第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(113.4.1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修正對照表及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（領域、群科）教師專

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四：修正本校「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」案，提請

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四，編號 04-2，第 219-228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112年10月19日臺教師(二)字第1122604252A號令修正發布

「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－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

課程基準」及113年4月15日臺教師（二）字第1132601021號函說明：

「師資培育大學應依課程基準規定修訂教育專業課程，並自113學年

度起實施融合教育相關課程」辦理。 

二、因應前述課程基準之修正，通盤檢視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包含「融合

教育相關課程」之情形，擬修正現行課程「特殊教育導論」、「青

少年發展與輔導」、「教育議題專題」等相關課程之課程規劃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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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業經112-2學期第3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4.30)及112-2學期第3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(113.5.1)

決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課程設計內容、修正對照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案 由 一：新設體育「瑜珈-身心的鍛鍊」課程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五，

編號 05-1，第 229-252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12-2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(113.3.28)及

112-2學期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(113.4.1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課開課計畫書、會議紀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新設「永續環境與勞作教育（一）（二）」課程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

附件五，編號 05-1，第 229-252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為配合教育部 113 年 3 月 27 日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661 號來函，

擬新增「永續環境與勞作教育（一）（二）」課程。 

二、日四技及五專修訂前、修訂後之課程標準表及日二技刪除「勞作教

育」課程標準表請參閱附件。 

三、本案新增課程之課程標準表適用於 113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，且可追

溯自 112 學年度入學學生，並用「勞作教育」課程時數抵「永續環

境與勞作教育（一）（二）」課程時數，且 112 學年度入學學生二年

級時可免修二年級勞作教育課程。 

四、112學年度前入學學生「勞作教育」課程重補修者，可用「永續環境

與勞作教育（一）（二）」課程抵免之。 

五、本案業經 112-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(113.4.17)及

112-2學期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(113.4.18)決議通過。 

六、檢附課開課計畫書、課程標準表、會議紀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有關 113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合併授課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

閱附件六，編號 06-1，第 253-265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系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學制各僅一班，為確保每學期系訂選修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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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之多樣性，提供學生多元之專業選修課程選擇，並兼顧校務基金

鐘點費運用之效能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12-2 學期第 1 次臨時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課程委員會

(113.4.22)及 112-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4.2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系訂選修課程列表、會議紀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管理研究所 

案   由：本所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核心能力指標暨課程地圖，於 113學年度

起實施乙案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七，編號 07-1，第 266-277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1 學年度校務類外部自我評鑑委員建議，以及考量一般生與

在職生背景來源多元發展目標不同，修訂本所核心能力指標。 

二、依據本所兩大培育目標「餐旅高階領導管理人才」與「餐旅創業經

營管理人才」，修訂本所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12-1 學期第 1 次餐旅管理研究所課程委員會(112.12.6)

及 112-2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4.23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系訂選修課程列表、會議紀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七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館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修訂旅館管理系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標準表，適用於 113學年度

起(含)入學學生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八，編號 08-1，第

278-340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異動如下： 

(一)原二上必修「餐旅智慧與資訊科技應用實務」2學分/2小時，改

為一上必修「餐旅資訊科技應用實務」2學分/2小時。 

(二)原二下必修「旅館會計學」3學分/3小時，調整至一下開課。 

(三)原二上必修「旅館安全與衛生管理」2學分/2小時，調整至二下

開課。 

(四)原四上選修「旅館客房銷售技能實務」2 學分/2小時，調整至二

上開課。 

(五)原二下必修「旅館資訊系統與操作實務」2學分/2小時，更名為

「旅館資產管理系統與操作實務」。 

(六)備註調整如旅館管理系日間部暨進修部四年制技術系課程標準

表(草案)。 

二、新增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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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新增四上選修「海外參訪(一)」1學分/1小時。 

(二)新增四下選修「海外參訪(二)」1學分/1小時。 

(三)新增二上必修「餐旅人工智慧管理」2學分/2小時。 

(四)新增二下選修「餐旅自動化機器人應用實務」2學分/2小時。 

(五)新增四下選修「智慧餐旅永續營運治理」2學分/2小時。 

三、刪除如下： 

(一)刪除一上選修「世界飲食文化」2學分/2小時。 

(二)刪除一下選修「餐旅職涯規劃」2學分/2小時。 

(三)刪除一下選修「公共關係」2學分/2小時。 

(四)刪除二下選修「旅館顧客抱怨處理」2學分/2小時。 

(五)刪除四下選修「旅館優質服務」2學分/2小時。 

(六)刪除四下選修「旅館經營策略管理」2學分/2小時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13年 4月 10日 112-2學期第 2次旅館管理系課程委員會

及 113 年 4 月 16 日 112-2 學期第 2 次臨時旅館管理系課程委員會

(通訊會議)決議通過及 112-2 學期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4.23)

決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課程標準表、課程暨重補修對照表、會

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有關本系 113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之開課科目合併授課乙案，提請

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八，編號 08-2，第 341-350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13年 4月 17日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922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考量本系 113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之班級學生人數、保障學生受

教權益、教師授課品質、確保課程標準表上課程皆開課，欲將本系

部分課程以合班方式開課。 

三、113-1系訂選修課程一覽表：(提案單位於會後 5/15提供資料更新) 

課程名稱 學分 學時 課程名稱 學分 學時 

觀光學 2 2 宴會管理 2 2 

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2 跨文化服務與管理 2 2 

服務中心作業實務 2 2 進階旅館英文 2 2 

餐旅法規 2 2 進階旅館日文 2 2 

旅館英文(三) 2 2 旅館督導實務 2 2 

旅館日文(三) 2 2 旅館管理個案探討 2 2 

酒類專業知識 2 2 旅館客房銷售技能實務 2 2 

113-2系訂選修課程一覽表如下： 

課程名稱 學分 學時 課程名稱 學分 學時 

國際禮儀 2 2 餐旅數位行銷 2 2 

跨文化服務與管理 2 2 高階旅館英文 2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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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館英文(二) 2 2 高階旅館日文 2 2 

旅館英文(四) 2 2 旅館優質服務 2 2 

旅館日文(四) 2 2 旅館經營策略管理 2 2 

旅館顧客抱怨處理 2 2 旅館籌備與規劃 2 2 

管家服務 2 2 旅館採購管理與成本控制 2 2 

旅館業訓練技能實務 2 2    

四、本案業經 113年 4月 23日 112-2學期第 3次臨時旅館管理系課程

委員會（通訊會議）及 112-2學期第 2次餐旅學院臨時課程委員會

(113.4.25)決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提案單位於會後更新課程清單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有關本系教師申請開設數位課程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八，

編號 08-3，第 351-380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次申請課程屬於新開授課程，內容如下： 

二、本案業經 113年 3月 25日 112-2學期第 2次臨時旅館管理系課程委

員會（通訊會議）及 112-2學期餐旅學院臨時課程委員會(113.4.9)

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議：經查編號 1「餐飲實務」為續開課程，編號 2-4為新開課程，皆已送

外審通過。依據本校《遠距教學實施辦法》第九條規定：「每位教師每

學期至多以開授一門遠距教學課程為原則，有通過教育部數位課程認

證的教師不在此限。」故建請授課教師楊老師之數位課程於開課學期

擇一授課。另因去年旅館管理系師生比未通過，今年將於 6-7月再次

查核，若旅館系未能於本年度通過師生比，本案則不實施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八案 

提案單位：觀光學院 

案    由：本院 113-1學期開設院必修「觀光學」及「管理學」EMI 課程，提請

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九，編號 09-1，第 381-387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因應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，本院為加強同學英語能力，故開

設 EMI 院必修課程。 

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 學時 

1 餐飲實務 楊仁德 3 3 

2 餐旅管理 楊仁德 3 3 

3 餐旅智慧與資訊科技應用實務 許孟鈞 2 2 

4 餐旅智慧與資訊科技應用實務 王靖曄 2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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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13-1 學期休憩系四技一年級雙語班之「觀光學」及「管理學」由本

院開設 EMI 課程。 

三、113-1 學期旅運系及航運系四技一年級「管理學」全英合開一班(與中

文班同一時段開課)，授課老師可由系上推薦，如無則由學院規劃（屆

時請語中協助提供新生英文前測成績分班）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通

過。 

五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九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運管理系  

案 由 一：修訂本系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之日四技、進四技及進二技課程標

準表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，編號 10-1，第 388-419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為因應新課綱運動，確立課程品保機制，循序精進優化課程，擬調整

本系課程標準表。 

二、本次異動課程如下： 

           (一)【新開】共 5門： 

  1.日/進四技，新增三上選修【基礎投資理財】2學分 2小時。 

  2.日/進四技，新增三下選修【進階投資實務操作】2學分 2小時。 

  3.日/進四技，新增三下選修【永續旅遊】2學分 2小時。 

  4.進二技新增二上選修【基礎投資理財】2學分 2小時。 

  5.進二技新增二下選修【進階投資實務操作】2學分 2小時。 

           (二)【更改學分數】共 1門： 

              1.日/進四技，二下選修【國際觀光產業行銷】由 3 學分/3小時異動

為 2學分/2小時。 

           (三)【更改課名】共 2門： 

              1.日/進四技，一下選修【活動設計】更名為【活動企劃與設計】，英

文課名異動為「Activity Design & Implementation」。 

              2.日四技及進四技，三上選修【旅遊諮詢/管理/銷售專題研討】更名

為【旅遊管理專題研討與製作】，英文課名異動為「Travel 

management case studies and project production」。 

           (四)【更改開課學期別】共 4門： 

              1.日/進四技，二上選修【休閒遊憩概論】挪至大一上學期。 

              2.日/進四技，三下選修【旅遊管理新知選讀】挪至大三上學期。 

              3.日/進四技，三下選修【旅遊商品與廣告】挪至大三上學期。 

            4.日/進四技，三上選修【產業職業倫理】挪至大三下學期。 

           (五)【停開】共 8門： 

              1.日/進四技，刪除一下選修【經濟學】。 

              2.日/進四技，刪除一下選修【環境觀光】。 

              3.日/進四技，刪除二上選修【服務創新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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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4.日/進四技，刪除二上選修【國民旅遊實務】。 

              5.日/進四技，刪除三上選修【活動策劃】。 

              6.日/進四技，刪除三上選修【基礎財務管理】。 

              7.日/進四技，刪除三下選修【旅遊安全與健康管理】。 

              8.日/進四技，刪除三下選修【旅遊管理專題製作】。 

             (六)【更改課名及開課學期別】共 1門： 

              1.進二技，二上選修【基礎財務管理】更名為【財務管理】挪至大

二下學期，英文課名異動為「Finance Management」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旅運管理系 112-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4.23)及 112-2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

通過。 

四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、教學進度表及科目

大要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本系因應新課綱運動，有關課程地圖與課程檢視修正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

(請參閱附件十，編號 10-2，第 420-435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教務處 113 年 2 月 22 日召開 112-2 學期「新課綱~落實課程

品保機制工作會議」會議紀錄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旅運管理系 112-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4.23)及 112-2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

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地圖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本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，部分課程合併授課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

參閱附件十，編號 10-3，第 436-442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3 年 4 月 12 日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說明會所

述，避免跨部、跨學制、課程名稱不同、學分數不同等情形合併授課，

若有日間部及進修部合併授課之需求，應由學校教務、課程委員會審

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，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，再依校內相關作業

程序審核。 

二、因少子化影響，在校生人數日益減少，依據本校選課辦法規定，大學

部未達 12 人，該科目不予開班，但特殊情形及棄選課程則不在此

限。考量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及資源整合運用，擬將部分選修課程合

併授課，以提供學生多元化選修課程。 

三、擬考量合併授課之課程如下： 

      (一)日四技二 A與進四技二 A：觀光心理學、研究方法、會展產業概論、

國民旅遊實務、休閒遊憩概論、旅遊業顧客關係實務、服務創新、

智慧旅遊。 

      (二)日四技三 A 與進四技三 A： 活動策劃、環境觀光、旅遊風險與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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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管理、區域旅遊專題(二)、產業職業倫理、旅遊數據分析、基礎

財務管理、旅遊諮詢/管理銷售專題研討。 

     （三）日四技三 A、進四技三 A與進二技二 A：旅遊業品質管理、區域旅

遊專題(二)、基礎財務管理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旅運管理系 112-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4.23)及 112-2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

通過。 

五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案 

提案單位：觀光研究所 

案 由 一：修訂本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

一，編號 11-1，第 443-451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在職專班第一學年上學期課程「資料探勘研究」3學分 3小時，擬修

改課程名稱為「大數據與資料科學研究」3學分 3小時。 

二、本案業觀光研究所 112-1 學期第 3 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2.11.14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本案適用於 11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本所申請 113-1學期開授遠距教學課程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

件十一，編號 11-2，第 452-465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1131 學期共有 3 門課程申請遠距教學，如下： 

（一） 博士班「期刊論文寫作技巧」，授課老師：何景華老師。 

（二） 博士班全英「高等數量方法」，授課老師：顏怡音老師。 

（三）碩士在職專班「大數據與資料科學研究」，授課老師：石岳

峻老師。 

二、本案業觀光研究所 112-2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4.12)及 112-2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

通過。 

三、檢附遠距教學申請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 

          一、本案「高等數量方法」之遠距教學課程申請案，經提案單位撤案，另

二門遠距課程送校外審查，俟外審通過後依程序辦理開課事宜。 

          二、本案送審程序與提案單位課程規劃不同，提案單位於會後提出撤案。 

 

案 由 三：本所在職專班 113學年度課程排課時間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

件十一，編號 11-3．第 466-474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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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觀光所 113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簡章公告，碩士在職專班排課時間

以週六、日為主，平日晚上排課依據各班不同；本所碩士在職專班 113

學年度排課考量學生工作性質及工作地點、居住地於外縣市，上課路

途遙遠，碩士在職專班一、二年級排課擬依各班情況得安排隔週排課。 

二、擬隔週授課課程為：(提案單位於會後 5/17提供資料更新) 

碩專班一年級（選修） 學分/

時數 

碩專班二年級（選修） 學分/

時數 

觀光產業趨勢研究 3/3 行銷管理研究 3/3 

觀光政策與策略管理 3/3 觀光個案分析 3/3 

觀光休閒研究 3/3 郵輪觀光策略發展與行銷研究 3/3 

大數據與資料科學研究 3/3 資訊管理研究 3/3 

三、本案業觀光研究所 112-2 學期第 2 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4.23)及 112-2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

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提案單位於會後提供隔週授課課程清單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四：本所課程地圖與課程檢視修正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一，

編號 11-4，第 475-482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教務處 113年 2月 22日開 112學年度第 2學期「新課綱落

實課程品保機制工作會議」會議紀錄決議，修訂本所博、碩士及碩士

在職專班課程地圖、核心能力及課程內容。 

二、本案業觀光研究所 112-1 學期第 3 次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2.11.14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提案單位於會後提供說明一文字修正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有關本系 112學年度入學學生實施校外實習(一)(二)課程調整案，提

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二，編號 12-1，第 483-486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休憩系課程委員就校外實習制度實施學年進行投票，經當日 12:30

與一、二年級學生進行之校外實習課程座談會，收集學生意見後校

內與會委員 4 人，以不記名投票就校外實習(一)(二)課程調整案進

行投票表決，投票結果有效票 4 票，全數通過實習課程安排於四年

級進行一學年課程。 

二、本案業經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112-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



17 

(113.4.9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

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案 由 二：有關本系 11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之課程標準表乙案，提請審議。(請

參閱附件十二，編號 12-2，第 487-490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休憩系 113 學年度入學適用之校外實習(一)(二)課程依照提案依決

議結果進行調整至四年級進行一學年課程。 

二、本案業經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112-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

(113.4.9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

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

表。 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案 由 三：有關本系課程地圖與課程檢視修正乙案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十

二，編號 12-3，第 491-495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照本校教務處 113年 2月 22日開 112學年度第 2學期「新課綱落

實課程品保機制工作會議」會議紀錄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業經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112-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

(113.4.9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

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地圖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二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修訂本學程課程標準表，適用於 113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，提請審議。 

(請參閱附件十三，編號 13-1，第 496-514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調整一門選修課程名稱、刪除一門選修課程及新增兩門選修課程，並

自 112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。 

二、選修課程「旅館經營個案管理研究」更名為「餐旅觀光個案研究」。 

三、刪除二下選修「宗教飲食文化研究」3學分 3小時。 

四、新增二上選修「世界飲食文化」3學分 3小時；及「跨文化溝通與管

理」3學分 3小時。 

五、本案業經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112-2 學期第 2 次課程

委員會審議通過(113.4.18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

會(113.5.2)決議通過。 

六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

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本案課程標準表適用於春季班及秋季班入學學生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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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號：第十三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日語系 

案    由：本系擬申請日語(一)、日語(二)、日語(三)、日語(四)、日語(五)、

日語(六)等課程採分組上課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四，編

號 14-1，第 515-525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近年來入學學生背景多元，學生間的日語程度落差明顯，檢附本系近

兩年入學學生日語能力檢定成績。 

二、 因應 115 學年度起招收餐旅群學生，其學生日語程度與外語群學生

會有落差，未分級分班上課將呈現無法因材施教，有教與學品質不彰

的狀況。 

三、 日語(一)、日語(二)、日語(三)、日語(四)、日語(五)、日語(六)課

程為系必修核心課程，擬申請小班教學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學校效益。 

四、 本案業經應用日語系 112-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4.17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

(113.5.2)決議通過。 

五、 檢附本系近兩年入學學生日語能力檢定成績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議：本案課程日語(一)及日語(二)採分組上課，於 113學年度試辦一年，

後續俟評估成效再議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四案 

提案單位：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 

案  由：本所擬調整四門課程開課學期別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五，

編號 15-1，第 526-534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為考量學生學習需求，擬異動四門課程之開課時間「食物媒體寫作

(下調上)」、「數量方法(下調上)」、「人工智慧資料分析(上調下)」、

「餐飲行銷研究(下調上)」。 

二、本案適用於 113 學年度入學學生，另為維護學生畢業權益，追溯至

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。 

三、本案業經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 112-2 學期第 1 次所課程委員

會審議通過(113.4.25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第 1 次院課程

委員會(113.5.1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提案單位於會後提供說明二修正文字，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五案 

提案單位：西餐廚藝系 

案  由：擬修訂本系必修課程「校外參訪研習(1學分/1小時)」為選修課程乙

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六，編號 16-1，第 535-542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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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  明： 

一、參考新課綱運動課程品保三位外審委員對於西廚系課程地圖審查意

見為依據。 

二、配合調整系課程必選修學分數之比例，擬將「校外參訪研習(必修)1

學分/1小時」修正為「校外參訪研習(選修)1學分/1小時」，相關課

程異動對照表等請參閱附件。 

三、承上，西廚系必修學分擬調降為 76學分，且畢業最低修習總學分調

降為 131學分，本案擬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。 

四、本案業經西餐廚藝系 112-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3.1)及 112-2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

(113.5.1)決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六案 

提案單位：烘焙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本系擬修訂日間部四技「課程地圖」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

十七，編號 17-1，第 543-551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課程地圖須包含系所科之校必修課程、通識課程、院必修課程、院選

修課程、系必修課程、相關修課規定、核心能力及未來職場角色等。 

二、本案業經烘焙管理系 112-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1.15)及 112-2學期廚藝學院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地圖、課程標準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由 二：本系擬於 112學年度版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表內加註說明案乙案，提

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七，編號 17-1，第 543-551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為使入學新生清楚修業規則，擬於 112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之課程標

準表，其備註區刪修文字：畢業學分數為 132 學分(含校訂必修 36學

分、院訂必修 6學分，系訂必修 64學分，選修至少達 26學分)。 

二、本案業經烘焙管理系 112-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1.15)及 112-2學期廚藝學院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修訂本系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表，適用於 11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，提

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七，編號 17-2，第 552-599頁) 



20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考量學生學習品質，提升學生學習意願及增進其學習成效等因素，進

行全面檢視課程標準安排。 

二、刪除課程 9門：麵包製作理論與實務、設計概論、西點蛋糕製作理論

與實務、烘焙技能發展與實作（一）、烘焙技能發展與實作（二）、校

內實習(一)、專題製作與討論(一)、校內實習(二)、專題製作與討論(二) 

三、新增課程 10門：麵包製作原理、麵包製作、造形原理與設計、西點

蛋糕製作原理、西點蛋糕製作、烘焙技能發展與實作(一)、烘焙技能

發展與實作(二)、專題研究、烘焙坊營運實務、烘焙策展實務 

四、系必修學分擬調整為 68 學分，選修學分最低應修 22 學分，畢業最

低修習總學分維持 132學分。 

五、本案業經烘焙管理系 112-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3.26)及 112-2學期廚藝學院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六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提案單位於會後提出附件內容誤植修正（含系課程會議紀

錄、院課程會議紀錄及課程異動暨重補修課程對照表）：（一）「西點製

作理論與實務」修正為「西點蛋糕製作理論與實務」。（二）新增課程

「造形原理與設計」2學分 3學時，修正為 3學分 3學時。 

 

案 由 四：有關本系 113-1 學期隔周課程安排及配套措施案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

(請參閱附件十七，編號 17-3，第 597-599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4/12召開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會」之

說明辦理。 

二、隔週授課屬「短期密集方式授課」課程若需以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

數之需求者，應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與合理性，並明

訂完善配套措施，得酌予彈性安排。 

三、烘焙系於 113-1 學期開設選修課程共計有兩門需採計隔周上課：烘

焙競賽實務(二)2 學分/3 小時、烘焙技能發展與實務(二)2 學分/3 小

時。 

四、本案業經烘焙管理系 112-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4.24)及 112-2學期廚藝學院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

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七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廚藝科 

案 由 一：修正本科課程標準表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八，編號 18-

1，第 600-620頁) 

說  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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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刪除專三下學期「餐飲服務技術（三）」必修 4學分/4小時。適用於

11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。 

二、 新增專三下學期「宴會實務」必修 4學分/4小時。適用於 113學年

度起入學學生。 

三、調整專五下學期「校外參訪研習」選修，由 1 學分/1 小時異動為 2

學分/2小時。追溯自 109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。 

四、調整部分課程之英文課程名稱。 

五、本案業經餐飲廚藝科 112-2 學期第 1 次科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(113.3.14)、112-2學期第 2次科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(113.4.18)及

112-2學期第1次廚藝學院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通過。 

六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、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由 二：本科 113-1學期共有五門課程申請以短期密集方式授課案乙案，提請

審議。 (請參閱附件十八，編號 18-2，第 621-624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4/12召開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會」之

說明辦理。 

二、113-1學期開設選修課程共計有 5門需採計隔周上課：蔬果切雕與刀

工實務、藝術與生活、本土語言（閩南語）（一）、微型創業實務、餐

旅專題講座。 

三、本案業經餐飲廚藝科 112-2學期第 3次科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(113. 

4.26)及 112-2 學期廚藝學院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1)決議通

過。 

四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   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 

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

    案   由：休憩系112學年度入學學生日間部四技選修課程排課事宜擬申請相關

課程調整開課學年度，提請討論。(請參閱附件十九)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    一、休憩系112學年入學學生適用之日間部四技「水域活動經營實務」課

程原定於第二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課，因課程規劃安排，擬調整開課學

年度至第二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。 

          二、經休憩系 112-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(113.4.9) 及

112-2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(113.5.9-10)(通訊會議)決

議通過。 

          三、檢附會議記錄及簽到表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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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   案  由：本校校訂必修課程由 36學分調降為 30學分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3 年 4 月 25 日（星期四）通識教育學分調整協調會議共識，

校訂必修學分應酌予調降。 

二、經參考其他國立科大通識教育學分數(介於 28-32 學分之間)並考量

本校人才培育目標，建議本校校訂必修修訂為 30學分。 

三、原校訂必修第二外語課程改為選修；英語課程由 10學分調降為 8學

分。 

   決     議：本案討論時，經現場清點出席委員人數為 26位，全體委員人數為 56

人，未達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，故本案不予立案，修改為討論案。 

 

肆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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